
 

102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6月 13日中午 11時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 4樓第 4會議室 

主    席：歐學務長聖榮 

一、主席致詞（略） 

二、工作報告：102學年度第 1學期獎懲委員會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略） 

三、提案討論 

 

案    號： 第一案 

提案屬性： 本提案符合學生獎懲辦法第五條第五款 

提 案 者： 體育室 

案    由： 陳巧瑋等兩人獲得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一般女子組桌球雙打賽金

牌，建請記大功乙次以茲鼓勵，提請獎懲委員會予以討論案。 
 

系級 姓名 事由摘要 獎懲種類 符合條件 

森林所 

碩二 
陳巧瑋 

參加103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獲得一

般女子組桌球雙打賽金牌 
大功乙次 

第五條 

第五款 

動科所 

碩一 
翁瑋琤 

參加103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獲得一

般女子組桌球雙打賽金牌 
大功乙次 

第五條 

第五款 

 

說    明：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獎懲委員會審議。 

辦    法：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案    號： 第二案 

提案屬性： 本提案符合學生獎懲辦法第五條第一款 

提 案 者： 課外活動指導組 

案    由： 歷史系甘宗鑫及國農企學程沈于庭等兩人，102 學年第 2 學期分別擔

任學生會會長、學生代表大會主席，建請各記大功乙次，提請獎懲委

員會予以討論案。 

 

 

說    明：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第十七條建請獎懲委員會審議。 

辦    法：獎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四、臨時動議 

提 案 者：黃裕銘委員 

案    由：以社團等團體形式參賽獲獎者，建議可針對主要負責的同學給予大功獎 

    勵，請討論。 

決    議：學生如以社團等團體形式參與競賽獲獎，成績優異者，得由獎懲建議單  

    位依據實際的分工或任務編組情形，擇定以社長、團體領導人或是主要 

    的活動負責人等，給予大功獎勵，以達鼓勵學生之目的。 

 

五、主席結論 

1. 有關委員建議給予音樂競賽獲獎社團進行成果發表之機會，除了校慶音樂會、

社團成果發表會等管道之外，請課指組徵詢社團意願，本處將協助學生辦理成

果發表或分享活動。 

系級 姓名 事由摘要 獎懲種類 符合條件 

歷史系 

三年級 
甘宗鑫 

1. 擔任第 19 屆學生會會長處理會務。 

2. 領導幹部舉辦自治人才培訓營、白色牛奶

節、名人講座及與他校交流活動。 

3. 持續建立學生會工作網(雲端硬碟)資料分類

與全面電子化。 

4. 出席校內各項會議。 

優良事蹟詳如附件一所示 

大功乙次 
第五條 

第一款 

國農企

學程 

三年級 

沈于庭 

1. 擔任第 19 屆學生代表大會主席，職司學生

會立法、監督事宜。召開多次常會及臨時會。 

2. 舉辦第 17 屆中級議事規則研習營，促進校

內學生對議事知能之提升。 

3. 參與學生會法規之修訂。 

4. 出席各項會議。 

優良事蹟詳如附件一所示 

大功乙次 
第五條 

第一款 



 

2. 本校獎懲辦法符合教育部規定，條文內容亦類同其他大部份學校，如果對於條

文的解釋或執行有疑慮，皆可透過獎懲委員會以合議制的方式進行處理。因此 

，建議目前暫不訂定更細部的獎懲實施細則並請業務承辦人蒐集他校是否有相

關規定，以提供獎懲委員會作為往後進行獎懲審議工作之參考。 

 

六、散會（中午 11 時 40 分） 

 



  

 



 

 

 

 

 

 

 

 

 


